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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 

（2022）粤 0307执 4338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：深圳市魔藤酒业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园路坂田手造文化街 B栋 113号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349314890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露元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隋俊霞，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执行人：徐州浩天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江苏省徐

州 市 西 苑 水 漫 桥 路 中 段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20311688330381Y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雪勇。 

被执行人：刘雪勇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3 月 15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：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水漫桥路 11 号民安园 11

号楼 2单元 702室，身份证号码：320303197403153215。 

关于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魔藤酒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

行人徐州浩天商贸有限公司、刘雪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

院作出的（2021）粤 0307 民初 35286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

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责令被执行人偿

付人民币 115000元及利息等。本院依法受理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经查，本院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依法

查封了被执行人刘雪勇名下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

发区绿地之窗商业广场（H 地块）9 号楼 2-2101房产【不动

产权证书号：国房权证徐州字第 SY0096350 号】，查封文号

为（2021）粤 0307 民初 35286 号。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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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，要求处分上述房产以清偿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

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处分被执行人的上述房产，

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项、第二百五十

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

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刘雪勇名下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经济

技术开发区绿地之窗商业广场（H 地块）9号楼 2-2101房产

【不动产权证书号：国房权证徐州字第 SY0096350 号】以清

偿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陈 益 清 

执  行  员     丘 木 兰 

执  行  员     任    然 

 

 

 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书  记  员     赖 若 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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